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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

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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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1 穗建 01、21 穗建 02、21 穂建 03、21 穂建

04、21 穂建 05、22 穗建 01、22 穗建 02、22 穗建 03、22 穗建 04、22 穗建 05、

22 穗建 06、22 穗建 07、22 穗建 08、22 穗建 09、22 穗建 10、23 穗建 01、23 穗

建 02、23 穗建 04、23 穗建 05、23 穗建 06、23 穗建 07、23 穗建 08 的受托管理

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现就下述事项予以报告。 

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广州市城市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发行人 2023 年度审计

机构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

变更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具

体情况如下：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及履职情况 

发行人原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其基本

信息如下：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609134343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税务服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主

体登记注册代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科技中

介服务；薪酬管理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

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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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据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程技术服务

（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

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原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发行人原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发行人

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履职情况正常。 

 

二、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及变更生效时间 

因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服务期限届满，发

行人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现决定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发行人提供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二）变更履行程序 

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提供 2023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服务事项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规定。 

（三）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51421390A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

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执业资格：安永华明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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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资格事务所之一 

资信和诚信情况：良好 

（四）协议签署情况 

截至《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出

具日，发行人已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协议，聘请其为

发行人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五）变更生效时间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生效时间与发行人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签署的业务协议生效时间一致。 

 

三、移交办理情况 

审计机构变更后，相关审计工作已顺利移交。 

 

四、影响分析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不会对发行人正

常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五、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15 楼 

联系人：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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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0-88831129 

传真：020-88831886 

邮政编码：510623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 18 层 

联系人：王宏峰、陈天涯、冯源、张路、王晓虎、段科 

联系电话：0755-23835062 

传真：0755-23835201 

邮政编码：518048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会

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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